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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晚间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转换所

持兴业银行股权会计核算方法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165 号）。公

司对上述问询函所提及的问题与会计师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回复如下： 

一、公告显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你公司及天安财险对兴业

银行有重大影响。截至目前，你公司持有兴业银行股份 136,606,776 股，天安

财险持有 541,411,333 股，合计持有 678,018,109 股，占兴业银行总股本的 

3.56%。根据兴业银行定期报告披露的前十大股东信息，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保赢 1号于 2016 年第一季度增持兴业银行股份，后又于 2016 年第二、三

季度接连减持兴业银行股份。请结合你公司及天安财险所持兴业银行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近期增减持行为及向兴业银行派驻董事情况，详细说明并补充

披露转换会计核算方法的原因及依据。请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一）本公司及天安财险持有兴业银行股权的情况： 

1、本公司自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2月 7日持有的兴业银行股权情况： 

期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期初 
  

136,606,776.00 0.72 

2016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2 月 7 日 
  

136,606,776.00 0.72 

2、天安财险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7 日持有的兴业银行股权情

况： 

期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期初 
  

326,560,360.00 1.71 

2016 年一季度 219,966,544.00 25,277,913.00 521,248,991.00 2.74 



2016 年二季度 9,999,911.00 68,016,588.00 463,232,314.00 2.43 

2016 年三季度 6,999,972.00 60,589,963.00 409,642,323.00 2.15 

2016 年四季度 51,651,472.00 
 

461,293,795.00 2.42 

2017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2 月 7 日 80,117,538.00 
 

541,411,333.00 2.84 

（二）转换会计核算方法的原因及依据： 

2016 年 12 月 19 日，经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选举天

安财险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奚星华先生为该行董事。2017 年 2 月 7 日，中国银监

会对奚星华先生的任职资格的请示做了批复（银监复【2017】52号）。 

根据《企业会计准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 年修订）第二条规定，

“重大影响，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 

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 《企业会计准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应用指南（2014年修订）指出，“实务中，较为常见的重

大影响体现为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通过在被投资

单位财务和经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发言权实施重大影响。” 企业通常可以通过以

下情形来判断是否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权

力机构中派有代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

中派有代表，并相应享有实质性的参与决策权，投资方可以通过该代表参与被投

资单位财务和经营政策的制定，达到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由上述准则及

指南可以看出，准则对于重大影响的判断的核心是分析投资方是否有实质性的参

与权。 

本公司及天安财险对兴业银行的持股比例虽然低于 20%，但由于兴业银行的

投资相对分散，第一大股东福建省财政厅的持股比例也低于 20%，为 18.22%。兴

业银行相对分散的股东结构说明了持股比例低于 20%的股东对其治理具有实质

性的话语权。 

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决定公司的经营

计划和投资方案、制定公司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和决算方案等重要职权。由此可见，

董事会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公司及天安财险自向兴业银行派驻董

事起，即有权力通过该董事代表参与兴业银行的财务和经营政策的制定，在制定

政策的过程中可以提出或者否决建议，从而对兴业银行施加重大影响。 



综上，本公司和天安财险合计持有兴业银行股份 678,018,109股，占兴业银行总

股本的 3.56%。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本公司及天安财险将持有的兴业银行

股权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换为“长期股权投资”，按照权益法核算，以更

加合理、准确地反映公司对兴业银行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情况。 

二、公告显示，原持有的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即

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应当转入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损益。

请补充披露转换会计核算方法对公司当期业绩及未来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请

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本公司及天安财险原将持有的兴业银行股权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核算，截至 2017 年 2月 7日，其投资成本及公允价值如下： 

 
数量（股） 成本（元） 公允价值（元） 

公允价值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元） 

天安财险 541,411,333.00 8,967,694,926.29 9,019,912,807.78 52,217,881.49 

本公司 136,606,776.00 242,142,930.50 2,275,868,888.16 2,033,725,957.66 

合计 678,018,109.00 9,209,837,856.79 11,295,781,695.94 2,085,943,839.15 

《企业会计准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第十四条指出，“投

资方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但不构

成控制，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确定的原

持有的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初始

投资成本。原持有的股权投资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

值之间的差额，以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应当转入改按权益

法核算的当期损益。” 

《企业会计准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 年修订）第十条指出，“长

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份额的，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应当计入当

期损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本公司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 2,033,725,957.66 元转

入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损益，天安财险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



变动 52,217,881.49元转入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损益，合计 2,085,943,839.15

元，共影响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052,461,733.54元。 

考虑兴业银行持有的资产大部分为发放贷款及垫款、应收款项类投资等金融

资产，负债为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吸收存款等金融负债，兴业银行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净资产基本一致。如在转换日确定的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兴业银行在转换日的公允价值）小于投资时应享有兴业银行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兴业银行在转换日的净资产*天安财险及公司的持股比例之和）

的，该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和天安财险将持有的兴业银行股权按照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后，将按照

应享有或应分担的兴业银行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

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按照兴业银行宣告分

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享有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对

于兴业银行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调

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所有者权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本公司审计机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就上述问题发表了专项意见，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

的《关于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转换所持兴业银行股权会计核算方法的专

项说明》。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六日 


